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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綦江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
挂牌督办制度的通知
綦江府办发〔2013〕125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綦江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制度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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綦江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挂牌督办制度

第一条 为认真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

针，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

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

规定》（国家安监总局第 16 号令）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

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（以下简称事故隐患），是指生

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规程和安全

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，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

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

陷。

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，应当全部或者局部

停产停业，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，或者因外

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。

第三条 逐级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，强化隐患排查治

理管理

（一）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建立完善每班、每日、每旬、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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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治理隐患的制度机制，将自查和街镇（园城）、行业部门等

各级检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录入台账，严格按照隐患排查、确

认、报告、治理、整改销号“五步闭环”要求进行管理。并于每月

底前将本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数据汇总统计上报相关街镇（园

城）和行业主管部门。

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存在严重缺失的，整改投资额度 1 万

元以上的，整改时间 15 天以上的，整改难度较大的，需街镇（园

城）、有关部门协调方能消除的等五类重大安全隐患，必须由企

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并按规定及时逐条上报相关街镇（园城）和行

业主管部门，由行业主管部门核实，并确定是否上报区安监局（区

安委办），确认上报的重大事故隐患，要严格按照整改措施、责

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落实”要求处置。

（二）街镇（园城）指导、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事

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，并建立本单位检查出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
台账，每月 2 日前将本辖区内所有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的数据收集

汇总，并报区安监局（区安委办）；接到企业报告或检查发现的

重大安全隐患，必须由分管负责人签字并按规定及时逐条上报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，由行业主管部门核实，并确定是否上报区安监

局（区安委办），确认上报的重大事故隐患，要督促企业严格按

照要求处置。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指导、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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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，并建立本单位检查出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
台账，每月 2 日前将本行业所有企业隐患排查治理的数据收集汇

总，并报区安监局（区安委办）和国家安监总局网上系统；接到

企业和街镇报告或检查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，由行业主管部门核

实，必须由分管负责人签署意见确定是否上报。确认上报的重大

事故隐患，要按规定及时上报区安监局（区安委办）和国家安监

总局网上系统，并督促企业严格按照要求处置。

（四）区安监局（区安委办）指导、督促街镇（园城）和行

业主管部门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并收集汇总行业主管部

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，按规定及时上报国家安监总局网上系

统；接到事故隐患举报或投诉后，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核实，确定

为重大事故隐患的，要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按规定及时上报国家安

监总局网上系统，并实施逐级挂牌督办。

第四条 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逐级挂牌督办

（一）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的汇总数据统计报表由本

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上报；自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由本单

位主要负责人确认后，逐条上报相关街镇（园城）和行业主管部

门，由行业主管部门核实确定后，实施挂牌督办。企业内部要实

施挂牌公示，限期整改。

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业主管部门牵头，由

行业主管部门或相关街镇（园城）对其单位实施挂牌督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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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未建立健全的：未建立健全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、领导带班检查和建档监控等制度的；未逐级建立并落

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和监控责任制

的；未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开

展每班、每日的经常性检查以及每旬、每月的定期全面排查或检

查排查马虎应付，不认真、不严格的；未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

台账，未将本单位自查、街镇（园城）和行业部门等各级检查发

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全部录入台账管理的；未对事故隐患落实“五

落实”整改，每月底前未将本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数据统计汇

总上报相关街镇（园城）和行业主管部门的。

2．应当发现的重大隐患而未发现的。

3．已发现的重大隐患未落实整改的。

（二）街镇（园城）收集的隐患排查治理数据统计报表由本

单位分管负责人签字确认后上报；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由本单

位分管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逐条上报行业主管部门，由行业主管

部门核实确定后，实施挂牌督办。

（三）行业（领域）主管部门、区各专项检查督查组查出的

重大事故隐患以及企业自查出的情况比较复杂、较严重的重大隐

患，原则由各行业（领域）主管部门挂牌督办。

（四）区安监局（区安委办）接到由生产经营单位、街镇（园

城）或行业主管部门的重大事故隐患报告，原则上由区安监局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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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（区安委办主任）签字确认，落实挂牌单位并实施挂牌督办；

涉及跨区域、跨部门，或情况特别复杂、隐患特别严重、问题特

别紧急的重大事故隐患报告，由区政府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签字

确认后，由区政府安委会实施挂牌督办，并上报国家安监总局重

大事故隐患管理系统。

区安委办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街镇（园城）或行业（领域）

主管部门实施挂牌督办：

1．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未建立健全的：未建立并认真落实安

全生产检查、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统计报送、隐患排查治理通报、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等制度

的；未制定执法检查计划和未认真执行检查计划的；每次检查未

制定针对性检查内容和必查内容实施打表检查的或检查马虎应

付，不认真、不严格的；对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未下达整改指令

（整改通知书）、未跟踪督促或未进行复查验收“闭环”管理的；

对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力该行政处罚而未实施行

政处罚的；未建立完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和行政执法登记台

账的；未按要求统计汇总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数据并按时上报的。

2．应当发现的重大隐患而未发现的。

3．已发现的重大隐患，应当挂牌而未挂牌督办的。

（五）凡是列入各级挂牌的重大事故隐患，由行业主管部门

督促整改，街镇（园城）配合督促，生产经营单位整改完毕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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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实施挂牌的街镇（园城）或行业（领域）主管部门提交验收报

告，经挂牌单位复查验收合格后摘牌。

第五条 严格执行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制度

（一）对生产经营单位挂牌督办的责任追究。各级监管单位

对挂牌督办单位依法依规实施处罚（自行发现并整改上报的隐患

除外），未落实整改的实施挂牌督办后，对仍整改不到位的单位

负责人实施约谈，并按有关法律法规从重从严上限处罚，予以停

产停业整顿。

（二）对街镇（园城）和行业（领域）主管部门挂牌督办的

责任追究。被挂牌督办的街镇（园城）和行业（领域）主管部门，

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追究：1．本单位内部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；

2．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通报批评；3．按照约谈制度对单位负

责人实施约谈；4．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；5．在年度

目标考核总分中扣 0.5 至 2 分。

第六条 本制度由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